
第四章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个包进行采购。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

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服务要求 

2.1 采购项目概况及预算安排情况 

2.1.1 工程概况项目位于高新区中片区，聚贤桥路以东、河东路以北，高新

嘉园西侧地块，占地面积约 6540平方米，规划建设 9班幼儿园，总建筑面积约

4871平方米，其中地上 4503平方米、地下 368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栋

园舍楼，同时配套建设室外活动场地、道路、广场、景观、绿化、停车场、管网

等工程。 

项目估算总投资 3705万元，其中工程费 311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419

万元，预备费 176万元。资金来源为高新区政府类投资资金。 

2.1.2 项目建设管理费 45.352万元（含税全包价），项目总投资估算 3705

万元，资金来源为高新区政府类投资资金。待项目最终确定实施后，项目建设管

理费列入项目概算总投资。代建费依据《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

建[2016]504 号）、《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及相关文件

的通知》（青财建〔2016〕72号）相关规定计取。项目建设管理费以项目概算

批复为准。 

2.1.3 预算安排： 

本项目采购预算为 45.352万元，最高限价为 45.352万元。 

2.2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2.2.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通过竞争性磋商选择一家单位对高新区高新嘉园幼儿园进行全过程项目管

理，由项目管理单位负责组织项目建设，办理项目全部前期建设手续，负责项

目区域内涉及的拆迁、设计管理、招标组织及施工过程中造价控制、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竣工结算等工程管理并负责决算编制及报审等相关工作，

按规定完成工程验收等整个项目管理的全部工作（具体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2.2.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给予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价格扣除； 

（2）给予小微企业价格扣除； 

（3）给予监狱企业价格扣除。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办法 

2.3 服务要求及工作内容 

2.3.1对工程项目建设实行全过程管理。 

2.3.2完成项目相关基本建设手续。 

2.3.3根据规定，选定或招标确定造价咨询、施工、监理、主要材料和设备

供应等单位。 

2.3.4负责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关合同的洽谈与签订，并组织实施。 

2.3.5组织项目中间验收、单体及竣工验收、竣工财务决算，及时办理项目

移交。 

2.3.6对工程质量终身负责，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合同对工程质量承担

相关责任，并责成相关单位负责项目保修。 

★2.3.7负责协调项目建设参与各方的工作。 

2.3.8 项目管理单位应详细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

难点有清楚的认识，并提供应急预案。 

★2.3.9项目管理单位在本项目竣工交用后，在不少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

施工单位承诺提供的保修期限内，承担本项目的维修服务支持，项目管理单位须

提供保修期间的服务方案。 

2.3.10项目管理单位应详细测算、并充分考虑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

见因素，在批复概算的限额内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本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工作，承诺

不突破批复概算的项目投资限额，并提供投资控制分析说明。 

★2.3.11 项目管理单位应无条件接受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规定时间内

办理相关备案手续。 

2.4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等要求 

2.4.1征迁工作：管理单位应在取得项目立项批复（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



目建议书（代可研）为准）后30天内完成与项目有关的所有征迁工作，达到净地

开工的条件。 

2.4.2中标通知书办理：在项目管理期间，设计、监理、施工等招标工作公

示期结束后，须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中标通知书的办理工作。 

2.4.3质监、安监办理：须在取得中标通知书后的3个工作日内办理质监、

安监。 

2.4.4施工许可证办理：须在取得中标通知书后的5个工作日内办理施工许

可证，并开工建设。 

2.4.5施工工期：项目管理单位应严格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期推进工程建设，

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2.4.6决算编制及报审：项目管理单位应严格按照《青岛市市级财政投资资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青政发【2009】25号）规定，在项目竣工验收后3个月

内，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审批部门审批。  

2.4.7开标现场须提交承诺书原件，承诺书格式自拟，但须体现按采购人要

求完成的所有工作，若因自身原因无法完成的，接受采购人的处罚并赔偿因此给

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2.5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验收：项目管理单位应在工程完工后30日内办理竣工验收并取得竣工验收

备案证。 

★2.6 违约责任 

2.6.1因管理单位原因造成无法按期完成征迁工作的，每延长一天完成工作，

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的1%，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2因管理单位原因未办理完成中标通知书的，每延长一天，扣除管理单

位项目建设管理费5000元，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3因管理单位原因未办理完成质监、安监手续的，每延长一天，扣除管

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1万元，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4因管理单位原因未办理完成施工许可证的，每延长一天，扣除管理单

位项目建设管理费1万元，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5因项目管理单位原因导致施工无法按照施工合同约定日期完成，每延

长一天完成工作，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的1%，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6因管理单位原因未办理完成决算编制及报审的，每延长一天，扣除管

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的1%，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7因管理单位原因未验收完成的，每延长一天，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

管理费的1%，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8若行政主管部门因安全保证及质量控制问题下达整改通知单，每次扣

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5000元；参建单位出现青岛市主体信用考核扣分，每

扣一分，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的1万元，以上处罚叠加处理，以此类推，

罚完为止。 

2.6.9中标后，所有项目班子人员必须全部驻场，不得迟到、早退、旷工等，

有事须向采购人请假，经采购人批准后方可离开现场。若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

就离开现场，项目负责人每离场一天，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5000元，其

他人员每离场一天，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2000元，以此类推，罚完为止。 

2.6.10驻场人员应与投标时提供的人员一致，不得随意更换，如需更换须经

采购人批准，且更换人员应具备采购文件要求的相同的资质及能力。若未经采购

人书面同意后经私自更换人员，项目负责人每更换一天，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

管理费5000元，其他人员每更换一天，扣除管理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费2000元，以

此类推，罚完为止。 

2.6.11若因某项逾期导致整个项目未按期完成，管理单位须承担相应责任，

且多项处罚叠加处理。 

注;以上违约责任若与高新区主管部门考核办法不一致，以主管部门管理考

核办法为准。 

招标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

幅度 
备注 

1 / /  

2 / /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整体竣工验收止（具体时间以采购人

需求为准）（预计建设周期 248日历天）。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3.3.1 项目总投资、建设内容及规模以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概算为准。如有重

大设计变更和调整，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3.3.2 代建费支付时间与金额：合同签订后，工程所有单体完成正负零付至

项目建设管理费的 20%，所有单体主体封顶付至项目建设管理费的 40%，完成竣

工验收付至项目建设管理费的 70%，完成财务决算审计付至项目建设管理费的 

97%，保修期满且完成移交付至项目建设管理费的 100%，所处罚罚金从同期合同

价款中扣除。以上付款节点，均应在具备财政支付条件后一个月内拨付。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结束后，采购人应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采

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完善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5 质量保证期 

同施工质保期。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招

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 

 


